
A08 壹读·国际 2017年2月12日 星期日

编辑：王晓莹 美编：牛长婧 组版：侯波

特特朗朗普普正正在在做做的的事事，，罗罗斯斯福福也也干干过过
80年前与今日神似的“总统大战联邦法院”

本报记者 王昱

美国联邦法院系统是个
美国历届总统都不愿惹的存
在，尤其是官司如果打到联邦
最高法院这个层级，法院如果
做出对政府方不利的判决，不
仅将推翻总统刚刚发布的命
令，还会对这位总统的威信造
成极大打击。因此，不少人预
言，即将到来的最高法复审将
成为“特朗普的滑铁卢”，这位
新官上任的总统不仅点不着
他的第一把火，还会因此陷入
困局。

然而，罗斯福在“大战联邦
法院”后，不仅没有一蹶不振，
反而在此后大权总揽，彻底改
变了美国的命运。这是一场什
么样的官司呢？

一只鸡引发的官司

时光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
美国，居住在纽约布鲁克林的
谢克特三兄弟，是刚从波兰搬
来美国不久的犹太移民。对于
在美国的日子，他们还算满意，
毕竟欧洲老家对犹太人的风声
越来越不对，而美国虽然不久
前刚刚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
机，但借势上位的新总统誓言

“让美国重新伟大”（是的，特朗
普照抄了罗斯福当年的竞选口
号），上台后立刻推行《银行整
顿令》保护储蓄者，这让三兄弟
合伙经营的小型家禽公司免于
破产厄运。

然而，那天发生的一幕，彻
底颠覆了三兄弟对新政府的好
感——— 联邦政府派来的官员按

“新政”规定趾高气扬地检查了
他家的鸡舍后，居然干涉他们
卖鸡给顾客！那官员还狂妄地
叫嚣：“我就是法律，我想管啥
就管啥，不服就滚蛋！”

被激怒的三兄弟立刻赶走
了这位悍吏。报复马上就来了，
他们接到一份包含60多项罪名
的起诉书，联邦检察官起诉他们
违反“罗斯福新政”的多项规定。

在我们今天的中学课本
中，“罗斯福新政”是把美国从
大萧条中挽救出来的大善政，
但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谢
克特三兄弟对这些“新政”直骂

娘。看看检察官都打算起诉他
们些啥吧：

给自己发的工资太低———
检察官认为，他们虽然是家族
企业，但也有雇佣关系，赚到的
钱都投入了生产，给工人（也就
是他们自己）的工资过低，违反

《最低工资法》。
允许顾客自己挑商品———

罗斯福政府担心顾客挑选会留
下“次货”卖不出去，严禁让顾
客自由选择，否则就是违反《工
业复兴法》。

打折出售病鸡——— 谢克特
三兄弟在告知顾客的情况下，
打折卖了一只不下蛋的母鸡，
这也违反了《工业复兴法》。

最让三兄弟不能忍的是，
起诉书里居然还有“违规屠宰”
一条，罗斯福政府强令屠宰业
者“按政府规定标准屠宰”。可
人家谢克特一家是犹太人，怎
么杀鸡事关人家的宗教信仰，
这个也要干涉？

三兄弟觉得这么吹毛求疵
实在不能忍，哥几个决定跟政
府这个狗屁新政死磕到底。于
是，影响整个罗斯福时代的“联
邦政府诉谢克特家禽公司案”
正式开打。

总统的“专政”结束了？

美国联邦法院说来也是个
奇葩的存在。早在美国立国以
前，美国各州已经有了各自的
法院系统（州法院）。独立以后，
围绕要不要再设个联邦法院的
问题，开国元勋们还有争论。因
为美国立国时联邦层面出台的
法律很少，为宪法等少得可怜
的几部法律专设个机构，有点
叠床架屋，银子花得实在冤枉。
最后还是亚当斯等人顾念国家
体制要完备，好歹撑了这么个
架子。

然而，诡异的是，这个建国
时可有可无的机构，在之后的一
百多年中权力却越来越大。究其
原因，一是因为美国联邦议会和
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法令、政
令越来越多，联邦法院能管的事
情也就越来越多。其二，是联邦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免规则使
然——— 大法官由美国总统提名
任命，一经任职就是终身（除非
遭国会弹劾），而任命他的总统
任期却只有四年。美国政治讲究
的是“check and balance（制约与
平衡，即三权分立）”，但宪法中
对于总统和大法官的权力具体
如何“平衡”，却语焉不详，于是

“新兵总统”在遭遇“老鸟大法
官”的“制约”时屡落下风。权力
就这么一点点被“拱”到了联邦
法院那头。

总之，在罗斯福上台时，
美国联邦法院的地位已经极
高，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
官被称为“九人”，让人联想起
古罗马共和国代九位主神说
话的大祭司们。区别仅在于大
法官们是在代法律之神说话，
比类似于“执政官”的总统可
厉害多了。

与眼下的“特朗普禁令案”
一样，此案立刻吸引了联邦政
府司法部的注意。由于美国的
案例法传统，此案一旦败诉，各
级联邦法院都可援引该案反对

《工业复兴法》等法律，罗斯福
新政就算废了。所以双方都死
咬着该案不放，从联邦地区法
院到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最终
打到了“九人”的面前。

那么，九位大法官会如何
判定这个案子呢？很有意思的
是，美国政府、国会在制定政令
法规时，通常是从宏观层面考
量该法令的效果，但美国联邦
法院在判断法令是否违宪时，
其视角是个案的、微观的。他们
是以个案为起点，重新反推法
令是否违反宪法。

比如在“谢克特案”中，当
谢克特兄弟的辩护律师在法庭
上做出用手掏鸡笼的动作，演
示“法律禁止顾客选择，掏到哪
只算哪只”时，九位法官都为

《工业复兴法》在实践中的荒唐
而捧腹大笑。这时候，该案的判
决结果已经一目了然了。

1935年，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正式宣布谢克特公司胜
诉，《工业复兴法》违宪。在判
决下达后，大法官布兰代斯将
美国联邦政府的两位律师叫
到试衣间，对他们说：“我希
望你们回去告诉总统，中央集
权化的做法已经死了，他的专
政结束了。”

罗斯福的“先败后胜”

以“谢克特案”为分水岭，
罗斯福的新政显然陷入了困
境。因为这已经不是联邦法院
第一次跟他的新政作对了。可
以说，自罗斯福上台以来，他的
各项“新政”都没有得到以保守
著称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支
持，尤其是在“巴拿马炼油公司

案”“谢克特家禽公司案”“合众
国诉巴特勒公司案”等案件中，
最高法院以违宪为名，相继废
掉了《工业复兴法》《农业调整
法》等一系列罗斯福新政的“旗
舰法令”。

但耐人寻味的是，罗斯福
从来没有因为联邦最高法院的

“抵抗”，就放弃出台各类看似
十分极端的法令。毋宁说，越到
后来，有些法令就似乎更像是
罗斯福有意“喂”给联邦最高法
院去否决的。比如这条引起轩
然大波的《工业复兴法》，曾有
学者研究后指出，即便联邦最
高法院不将它废止，罗斯福政
府也无法将它执行到底——— 因
为它需要动用的资金和精力实
在太庞大了。这样“偏激”的政
令，跟特朗普此次的禁令确实
有很多神似之处。

那么，罗斯福蓄意挑起的
这些司法大战，葫芦里究竟卖
的是什么药呢？现在有人猜测，
罗斯福此举是为了积聚对最高
法院不满的“民意”——— 在整个
大萧条时代，刚好也是美国联
邦最高法院奉行“司法能动主
义”、积极干预政府施政的强势
时代。从1790年到1995年，最高
法院累计宣告127条联邦法令
违宪，其中1918年至1936年就
有29条，足足占了近四分之一。
罗斯福想跟这样一个强势的法
院掰手腕，没有支持者是不行
的，而一系列“新政”一再被联
邦最高法院否决，在舆论上积
聚了一股很强的反制力量，舆
论开始厌烦这些“因陈守旧的
老男人”。

果然，当这种声音积累到
一定程度时，罗斯福出手了。

1937年，罗斯福突然宣布了“填
塞法院”计划，该法案的实质，
就是向联邦最高法院里“掺沙
子”，要求国会增加联邦最高法
院法官数量，授权他任命更多
更年轻的大法官，“给我们的法
院注入新鲜血液”。而实质上，
罗斯福想要任命的“新鲜血液”
都是与他观点一致的亲信，一
旦这些人成为多数，最高法院
就不能再和新政对抗了。

虽然这个雄心勃勃的“填
塞法院”计划最终遭遇反对者
的强力阻击未能成功，但其引
发的风波却惊出了联邦最高法
院大法官们一身冷汗，他们看
到了罗斯福背后强大的民意支
持，以布兰代斯大法官为首的
中间派开始转而寻求与罗斯福
达成妥协。从1937年起，联邦最
高法院再也没有判过一条罗斯
福新政违宪。1940年以后，连任
第三届的罗斯福相继“熬”走了8
位大法官并任命了他们的继任
者，这时的联邦最高法院已经
完全唯罗斯福马首是瞻，被称
为“罗斯福法院”。而正是因为得
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助力，罗
斯福终于有了空前的权力，可
以打造一个他想要的美国。

这就是罗斯福与联邦最高
法院争锋的故事。虽然总统与
联邦最高法院的“争权”是美国
政治的常态，但几乎找不到第
二位像罗斯福一样用如此激烈
的方式与最高法院顶牛，并“一
战定乾坤”确立自己“帝王”地
位的总统。80年过去了，如今，
特朗普似乎想成为这第二个

“吃螃蟹”的人，他能成功吗？这
个问题关乎美国乃至整个世界
未来的命运。

昱见
遇见历史 预见未来

2月９日，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作出裁决：维持暂停执行有关移民入境美国的总统行政令。总统特朗普
随即表示：“我们（最高法院）法庭见。”

其实，在80年前，美国曾上演过类似的“总统大战联邦法院”，那位总统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80年前的那场
“司法大战”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从其中，我们是否又能窥见特朗普政权未来的玄机呢？

80年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与联邦最高法院展开“大战”。图为1933年，罗斯福签署法令，成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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